
她在“黑救护车”上去世后，家人在悲恸中维权多年，历
经艰辛赢了官司，而剩下的47万余元判赔款一直未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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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事

张女士事后得知，当初转送女儿刘
丽丽的那辆120救护车系吉林省仁康急
救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康急救站”)
所有，纯属假冒“吉大一院”的救护车。

当地卫健部门调查得知，当时“仁
康急救站”工作人员在“吉大一院”内承
接了刘丽丽出院后转往北京协和医院
的转运业务，并与刘丽丽家属签署了制
式转运协议书，协议书名头为“吉林大
学第一医院病人转运中心转运协议
书”，此外刘丽丽家属还签署了转运中
心病人病危通知单两份，通知单中写明
病情已告知清楚，要求转运，后果自负。

调查还显示，“仁康急救站”未取得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当初那名随车女
医生是该急救站花钱临时雇来的。

2021年9月26日，长春市朝阳区
卫康局因其擅自执业作出罚款的处罚
决定。

2021年，张女士夫妻俩将“吉大一
院”和“仁康急救站”起诉至长春市朝阳区
法院，并申请鉴定，鉴定事项为“吉大一
院”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因果关系及
责任程度。该法院委托法大法庭科学技
术研究所进行鉴定，该所出具了不予受理
函，理由是根据现有材料无尸检报告难以
明确其具体死亡原因及具体损害程度，故
超出该机构鉴定条件和鉴定能力。

该法院又委托备选鉴定机构西南政
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该鉴定机构出具不
予受理说明，理由是因鉴定委托超出该机
构鉴定条件和鉴定能力，故不予受理。于
是，张女士夫妻俩申请撤诉，获准。

2022年3月2日，夫妻俩再次诉至长
春市朝阳区法院，申请对“吉大一院”的诊
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过错与损害后果之
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责任程度以及对刘
丽丽的死亡进行死亡推定鉴定。

该法院委托北京博大司法鉴定所进
行鉴定，该所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因此
案未行尸检，以我所能力依据现有病历无
法明确分析其死亡原因，无法明确评估，
故不予受理”。该法院再委托中山大学法
医鉴定中心进行鉴定，结果亦然。此后张
女士夫妻俩表示，不再申请鉴定。

针对张女士夫妻俩在此次诉讼中增
加的关于对刘丽丽死亡原因进行推定的
鉴定请求，鉴定机构认为依据现有材料无
法进行死亡原因推定，至此，刘丽丽的死
亡原因该法院无法查清，张女士夫妻俩主
张她系因注射头孢过敏后死亡的事实，该
法院无法认定。

尽管如此，张女士夫妻俩始终认为，女
儿的死亡是因院方医生使用头孢过敏以及
120救护车不具备急救条件，没有急救设施
等造成，称两被告应对女儿的死亡负全部
责任，希望判赔包括医疗费、死亡赔偿金、
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
等在内的各类损失共计141万余元。

庭审时“吉大一院”辩称，该院对刘丽
丽的诊疗过程符合临床操作规范，不存在
医疗过错行为，不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仁康急救站”辩称，原告起诉主体不
适格，其不应作为该案被告，该起案件案
由为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主体应为患者及
患者家属与医院之间的纠纷，而他们仅作
为转运服务公司，不是医疗主体不应成为
被告。

同时被告还辩称，他们经营范围包含
救护车租赁，在原告女儿刘丽丽转往北京
协和医院租用其车辆并未超出经营范围，
属于合理合法租赁，且事前死者家属签有
转运中心病危通知单，已明确患者刘丽丽
在转运途中会发生病情加重、恶化或死亡
情况，认可对她进行转运，再加上刘丽丽
病情恶化时，她父母等均表示放弃治疗，
要求转运回长春，已实际支付相应的转运
费，足以说明转运途中对她的死亡不承担
任何责任。

长春市朝阳区法院审理查明，刘
丽丽在转运途中在转运车上去世，而
非在医院内去世，故而医院并无告知
尸检义务，张女士夫妻俩在女儿未行
尸检情况下将遗体火化，导致她死亡
原因无法查清，应对此承担相应举证
不能的后果，综合现有证据，无法认
定“吉大一院”的医疗行为构成侵权。

该法院还认为，“仁康急救站”的
车辆能停放在“吉大一院”院内并承
接转运业务，应是经过允许的，该转
运车上有“吉大一院”急救中心标识，
工作人员在院内招揽业务，“仁康急
救站”与转运患者或家属签署的协议
中印有“吉大一院”病人转运中心字
样，该标识足以让患者对该转运车产
生合理信赖，甚至以为转运车就是

“吉大一院”配备的。该院虽主张未
允许采用“吉大一院”标识，但其至少
对转运车外观上标有“吉大一院”标
识应是明知而放任的，其对于对方在
医院内的转运服务工作负有监督管
理义务。

经庭审查明，案涉转运行为存在
多处问题，转运行为欠缺规范，该院
对案涉转运行为应承担一定的监督
管理责任，结合过错程度，酌定“吉大
一院”赔偿责任比例为10%。

朝阳区法院称，“仁康急救站”明
知刘丽丽病情危重，需要在转运途中
采取必要急救措施以维系生命，却在
自身无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具备
急救能力情况下承接该项业务，明显
超出其能力范围。又称，“仁康急救
站”在其配备的医护人员、急救设备、
执业资质方面均不具备对危重患者
实施急救的情况下，承接了病危患者
的转运业务，又因配备氧气不够充
足，中途两次加氧气延误了宝贵的救
治时间，客观上加大了患者丧失救治
的几率，也给患者家属带来了难以弥
补的遗憾和精神痛苦，其应对患者刘
丽丽的死亡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结合
其过错程度，同时考虑患者自身疾病
因素，酌定“仁康急救站”赔偿责任比
例为60%。

该法院认定刘丽丽的死亡赔偿
金约71.3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酌定
为4万元，加上其他相关费用共计约
91万元。

据悉，刘丽丽在“吉大一院”住院
期间产生的相关费用系为治疗自身
疾病所需，此期间产生的医疗费及住
院伙食补助费，该法院未予支持。

2023年7月19日，长春市朝阳
区法院宣判称，“吉大一院”赔偿约9.1
万元，“仁康急救站”赔偿54.6万元。

一审宣判后，张女士夫妻俩和
“仁康急救站”均不服，他们向长春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24年6月28日，长春市中级
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双方的上诉请求
均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
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终审判
决称“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女士说，二审判决生效后，两
被告一直没有支付相应的判赔款，
2024年7月16日，夫妻俩向长春市
朝阳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后来“吉
大一院”支付了其判赔款，然而“仁康
急救站”仅支付了约6.8万元，尚欠
47万余元至今没有支付。“我们蒙受
丧女之痛后，近一年来又因判赔款没
有执行到位而备受煎熬。”张女士夫
妻俩伤心地说，他们曾多次与朝阳区
法院沟通，每次回应都称尚在执行。

6月27日，朝阳区法院执行局一
名女性工作人员回应称，他们已查封
了“仁康急救站”名下的银行账号，也
查封了其名下的一些车辆，但对方提
出了一些调解方案，想以房抵债，但
张女士方面要现金，“债务纠纷的话，
一般申请人需要提供相关的线索，我
们才有抓手去核查。”

她说，他们也很同情张女士夫妻
俩，目前此案尚在执行中。

据大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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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名女子叫刘丽丽，殁年32岁，
家住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

母亲张女士介绍，2020年7月29
日，女儿因患风湿病到吉林大学第一
医院（以下简称“吉大一院”）风湿病科
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多发性肌炎(抗
合成酶综合征)。

她说，当时曾给医生介绍了女儿情
况，称此前到沈阳盛京医院以及北京协
和医院等处治疗过，4年前亦曾在“吉
大一院”风湿科治疗了12天，以前的病
历曾记载女儿有头孢类抗生素过敏史。

她称，此次入院时也将女儿有头
孢类过敏史的情况告诉了护士，对方
也做了记录，然而医生却未对女儿进
行药物过敏、药物适应症和禁忌证方
面做风险评估，同年8月2日上午10
时左右给她注射了头孢吡肟。

张女士回忆称，当天下午3时左
右，女儿开始出现头痛、呕吐、冒汗等
过敏症状，8月3日中午1：30左右被
送进呼吸科重症室继续治疗，“两天后
医生告诉我需紧急转院到北京协和医
院进一步救治”。

张女士说，8月5日上午11时左
右，一辆有“吉大一院”标识的120救护
车将女儿转往北京，途中她发现该120
急救车上那名随行女医生根本不是“吉
大一院”的医生，该车也不具备起码的
急救条件，甚至连氧气瓶都不够用。

张女士伤心地回忆说，没想到，当晚
11：30左右，女儿转院途中在该120救护
车上不幸去世，当时该车正行驶在北京
市通州区，女儿的生命被定格在32岁。

她说，女儿去世后，该救护车将其
遗体运回长春，他们支付往返转运费
1.3万元。

长春市南关区长通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给刘丽丽出具的死亡证明称，死
亡原因为多发性心肌炎，遗体未行尸
检，已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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